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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系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16/22 号决议和第 17/119 号决定提交，理事会在

这两项决定中请秘书处每年提供一份书面更新报告，介绍协助参加普遍定期审议

自愿基金的运作及可用资源的情况。如上次更新报告(A/HRC/29/21)所述，秘书

处为了统合与普遍定期审议有关的资料，并根据理事会第 17/119 号决定，已经

调整统一了两个普遍定期审议信托基金所支持活动的报告提交时间，这两个基金

是协助参加自愿基金和执行普遍定期审议财政和技术援助自愿基金。通过这种方

式，从 2015 年开始，这两种年度报告都将于理事会六月届会时提交理事会。本

报告概述自上次报告以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捐款和支出情况以及资助开

展的活动。 

 二. 基金的财务状况 

2.  表 1 显示了基金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详细财务状况(收支表)。 

表 1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收支表 

(美元) 

2015 年 1 月 1 日期初余额  1,861,873.94  

  收入    

2015 年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自愿捐款   

新加坡   25,000.00 

杂项及利息收入   4,128.11 

  收入合计   29,128.11 

  支出 a    

工作人员费用   41,503.93 

专家和顾问费用及旅费   -- 

工作人员差旅费   92,109.49 

代表差旅费   465,742.41 

合同服务   500 

一般业务费用   3,935.00 

供应品和材料   -- 

赠款、捐款和研讨会   25,604.00 

方案支助费用   81,895.00 

  支出合计   711,290.33 

杂项调整/储蓄/对捐助方的退款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余额总数  1,183,606.72 

  a 包括付款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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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基金成立以来，已有 15 个国家提供了捐款。2015 年，新加坡捐赠了

25,000 美元。 

4.  由于基金没有可预测的收入模式，因此有系统地留出了大量资源，作为今后

活动的准备金。基金秘书处已依照基金的职权范围响应所有请求，帮助请求方参

会。 

 三. 活动 

 A. 会议差旅 

5.  根据基金的职权范围，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赴会旅

行财务支助，以支付一名官方政府代表前往日内瓦参加以下会议的旅费： 

 (a) 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审议代表所属国的届会； 

 (b) 人权理事会通过对代表所属国的审议结果的全会。 

6.  属于人权理事会成员但在日内瓦没有常驻代表团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

达国家)担任报告员，即三国小组成员时，基金还会为其官方代表提供旅费(每代

表团一名)。 

7.  除旅费外，基金还按出行时适用于日内瓦的费率支付每日生活津贴。根据官

方对这种差旅的常设规定，会向正式申请这种援助的国家政府告知与所需行程有

关的差旅和每日生活津贴的官方待遇标准，差旅结束且提交证明文件后予以报

销。然而，这种安排对许多申请国政府来说很繁琐，这些政府由于无法提交差旅

报销单而得不到报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秘书处自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第十七

届会议(2013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 日)以来，已安排在代表出行前提供经济舱

机票，并在代表抵达日内瓦后支付每日生活津贴，从而减轻了大部分与报销费用

有关的困难。这一安排适用到 2015 年 11 月。 

8.  2015 年 11 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与联合国秘书

处的大部分机构一道，开始在“乌莫贾”(Umoja)环境下工作。“乌莫贾”系统

彻底地改变了秘书处管理行政、执行工作流程、开展业务和管理资源的方式。新

系统已要求对差旅安排的处理方式进行一些改变且仍可能作出调整，在新系统

下，每当有国家政府申请基金援助，会告知该政府差旅和每日生活津贴的官方待

遇标准。人权高专办须作出必要安排，出具并提前支付机票。每日生活津贴分两

次支付：总金额的 75%通过银行转账或在代表抵达日内瓦时提前支付，余下的部

分和发到站费用在出差结束且提交证明文件后支付。 

9.  然而，直接购票确实需要更多的预先规划，因为各国政府需要指定其代表，

留出足够的准备时间使秘书处能够做出差旅安排，并根据联合国公务旅行政策出

具机票。与 2015 年 11 月之前的做法不同，若不能这样直接购票，则无法报销差

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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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乌莫贾”系统下，已经不再能够报销差旅费，这对向各国提供的支持

正在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必须在出行前及早做好所有差旅安排并将所有有关资料

提交秘书处。 

11.  2015 年，有 30 个国家有资格享受基金的差旅援助，其中有 17 个国家申请

了资金援助，以便参加工作组审议本国的届会或出席人权理事会通过本国审议结

果的全会：亚美尼亚、格林纳达、几内亚比绍、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老

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利比里亚、马拉维、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密

克罗尼西亚、缅甸、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2.  2014 年 3 月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种更加积极的办法，开展有针对性的联

络，以鼓励各国利用基金提供的支持。在届会召开几周之前，秘书处会致函有资

格的国家，说明如何申请援助以及有哪些主要待遇。这一有针对性的方法，使各

国可以更多地了解基金并申请援助，特别是那些在日内瓦没有代表团以及不熟悉

人权框架和机制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此外，秘书处还能尽可能

确保协助参加普遍定期审议自愿基金与支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参

与人权理事会工作的自愿技术援助信托基金之间互为补充。 

13.  下面的表 2 显示了资金援助和年度支出细目，列出了迄今为政府代表赴日

内瓦旅行提供的资金援助的授权金额、报销情况和资助总额。 

表 2 

政府代表出席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届会和人权理事会全会的差旅支出 

年度 

享受报销的 
国家数量 

已授权/待报销 
金额(美元) 

已支付金额 
(美元) 

2008 6 13,280 16,885 

2009 17 33,846 23,568 

2010 23 46,365 39,942 

2011 21 81,778 11,698 

2012 3 12,920 11,295 

2013 6 35,176 35,176 

2014 15 57,564 53,939 

2015 23 18,268 95,512 

合计   288,015 

 B. 培训 

14.  根据职权范围，基金可以提供资金，用于在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届会之前

举行简报会，协助各国的筹备过程。简报会通常包括全体会议和分组讨论，在会

上研究普遍定期审议的政策、程序和模式、交流信息，并讨论在组织全国磋商、

建立部际协调机制、起草国家报告及参加工作组和人权理事会在全会期间举行的

互动对话方面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 



A/HRC/32/27 

GE.16-09573 5 

15.  已加大努力，让各国保持与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合作，特别是在日内瓦没有

代表团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2015 年有针对性的外联活动包括

于当年 10 月在纽约与这些国家的常驻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议。 

16.  双边简报会在纽约举行，需要时也在布鲁塞尔举行，这是让人力资源有限

的国家通过不同入口参与进来的广泛战略的一部分。2009 年发起了一系列简报

会，作为外联活动，向各代表团介绍普遍定期审议进程和机制，而 2015 年纽约

简报会就是该系列会议之一。2015 年 10 月，向以下国家的常驻代表团发出了会

议请求：安提瓜和巴布达、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

圣卢西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苏

里南。随后，与上述国家中除所罗门群岛之外的国家的代表团举行了会议。 

17.  每场简报会都是双边和按需设计的，这一点受到了高度赞赏，并得到了有

关代表团的积极反馈。2015 年，鉴于已在纽约建立联络，且常驻代表团正在就

人权事务采取后续行动，当年在布鲁塞尔没有举行简报会。 

18.  2013 年 7 月在路易港、2014 年 12 月在卡萨布兰卡(摩洛哥)举行了面向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研讨会，按照同样方式，又于 2015 年举办了三

场研讨会。2015 年 7 月举办了两场研讨会：第一场面向加勒比英语国家和苏里

南，在布里奇敦举行；第二场面向葡萄牙语国家，在巴西利亚举行。11 月，在

苏瓦举行了第三场研讨会，面向太平洋岛屿国家。从每个国家邀请了三至四名与

会者。若有关国家设有负责报告与后续行动工作的机构间结构，则高专办鼓励在

这种结构担任活跃成员的官员参与研讨会。若没有这种结构，则鼓励各国提名可

以牵头或协助设立这种结构的官员。国家人权机构也受到了邀请。此外，鉴于落

实若干人权建议往往需要议员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还设想邀请一名议会成员与

会。 

19.  在基金资助下，有 23 个国家各派出 4 名代表、7 个国家各派出 3 名代表，3

个资源国派出 1 名代表参加了每场研讨会。包括国家人权机构在内，共有 122 名

与会者受到资助参加了研讨会。 

20.  鉴于各国越来越愿意直接听取和学习彼此的经验，邀请哥斯达黎加和巴拉

圭作为资源国出席了巴巴多斯的研讨会。哥斯达黎加分享了该国在以下几方面的

经验：设立负责跟进和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机构间委员会，为编写人权报告而展

开磋商进程，以及落实各项建议。哥斯达黎加报告了这些常设的机构间结构如何

对普遍定期审议的准备工作提供了帮助。巴拉圭则详细介绍了该国的 SIMORE

数据库，该数据库是在人权高专办的支持下开发的，汇集了所有普遍定期审议建

议，并指明了负责采取后续行动的部委和实体。该系统允许有关实体标明为落实

各项建议而采取的步骤，可供公众查阅，并包括一个活动的跟踪系统。哥斯达黎

加和巴拉圭还出席了在巴西举办的研讨会以分享本国经验。在斐济举行的研讨会

上，巴拉圭介绍了该国的数据库。巴哈马应邀作为资源国，向与会者介绍了该国

设立的负责编写国家报告以及工作组届会期间国家审议工作的常设部际结构的详

细情况和运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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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讨会使各国有机会分享根据首轮普遍定期审议所提建议的落实情况准备

第二轮审议的经验。研讨会除了让各国可以讨论机构间结构对报告和落实建议的

益处以及讨论拟订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要求之外，还允许对资源有限的小国所介

绍的在遵守报告要求和落实建议方面的国内经验予以收集、汇总。与会者承认，

普遍定期审议具有周期性和公共性，各部委和政府机构应照此对采取的工作方法

进行内部调整。 

22.  在这三场研讨会上，与会者根据其他参加国或资源国分享的经验，认识到

有必要将普遍定期审议视作一项进程来对待。以此为基础，若能建立常设的机构

间报告与跟进结构，将更有裨益。对人力和财政资源有限的国家而言，对能够产

生规模经济效应的结构和框架进行投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资源限制外，各

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官员更替，导致可用的机构记忆始终有限，并且地方上对普

遍定期审议工作缺乏自主性。会上指出，如果能在国家层面设立一个常设结构并

视情况设立地方分支机构，就能对上述问题的解决作出重要贡献。与会者还讨论

了按专题汇总所提建议的数据库的用处，这种数据库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

协助各国跟踪各人权机制提出的建议的情况。 

23.  人权高专办与各国议会联盟正式建立了伙伴关系，以加强议员对人权理事

会工作的参与，该伙伴关系的重点在于普遍定期审议和落实审议中提出的建议，

以及承认这种参与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于 2015 年 2 月在马尼拉举行了面向议

员的第四场区域研讨会。按照前几场研讨会的形式和目标，将来自各区域的议员

聚集一堂，以便让他们熟悉普遍定期审议进程并查明需要他们介入和参与的领

域。 

 四. 结论 

24.  协助参加普遍定期审议自愿基金继续提供便利，以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

不发达国家)参加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审议本国的届会。还应请求向这些国家提

供了援助，以便其能参加人权理事会通过其成果文件的全会。在这方面，除有关

通信外，秘书处正在通过更积极的办法跟进各代表团的情况，确保所有有资格获

得自愿基金援助的国家都利用这一机会。2015 年 11 月“乌莫贾”行政系统的投

产造成了一些困难。因此，在该系统可以流畅运作之前，不可避免地会有一段时

间的适应和调整。与此同时，秘书处将尽一切努力尽可能减少对需要支持的代表

团的影响。 

25.  自普遍定期审议开始以来，确保真正实现普遍参与就是一项固有挑战，从

那时起就已经考虑了最不发达国家的需求和限制因素。要想确保资源少和在日内

瓦没有代表团的国家能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知情、定期和全面地参与，需要定期

开展外联活动。已经通过在双边层面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或举办次区域研讨会，

对这些国家予以了特别关注。在第三轮审议前夕，秘书处正在研究各种最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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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继续帮助各国在参加审议的同时还将普遍定期审议视为一个完整的进程，

特别是在国家层面。 

26.  在与各国议会联盟的伙伴关系框架内，以及在 2014 年和 2015 年举行的区

域研讨会的基础上，秘书处正在敲定一份面向议员的实用指南，指南将提供议员

参与普遍定期审议进程各个环节的具体例子，从而予以说明。该指南一经发布，

将在各利益攸关方之间广为传播。 

     

 


